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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約伯記（21）約伯最後一次對三位友人辯論的回應（伯 30:9-31:40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伯記 27:17-30:8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約伯記 27:17-30:8繼續講述約伯在書亞人比勒達第三次發言後，對三位友人的回應。 
 
約伯同意他朋友所說的，惡人的結局將是滅亡。但約伯不同意自己被指為惡人、當受神的懲

罰。約伯反駁說許多懲罰從未臨到自己頭上，所以約伯認為自己不應被包括在惡人中間。約

伯繼續求神為他申辯。 
 
約伯說，智慧在活著的人中間是找不到的。人們不懂得神話語的重要性，自然會在世界上尋

找智慧。人們不斷從眾多的哲學家和領袖那裏尋找生命的方向，然而約伯說智慧無法在世界

上找到。沒有一個領袖或領導團體，能有足够的知識或洞察力，去解釋整個人生。對生命最

終的意義是什麽、我們是誰、我們該何去何從等人生問題，答案都必然是來自世界以外，高

過我們常人的思維。當我們尋求人生指引的時候，我們要尋找神在聖經中啓示的智慧。我們

必須認識並信靠生命之主，才能被提升和超越生命的界限。 
 
俄斐金被認為是最純的黃金。俄斐可能位於非洲，沿阿拉伯海岸，或在印度。無論俄斐具體

位於何處，該地區離以色列都有相當遠的距離，根據聖經記載，所羅門的船要花上三年才能

完成到俄斐的一次航程。列王紀上 9:28記載：“他們到了俄斐，從那裏得了四百二十他連得
金子，運到所羅門王那裏。”列王紀上 10:21-22也說：“所羅門王一切的飲器都是金子的。
黎巴嫩林宮裏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。所羅門年間，銀子算不了什麽。因為王有他施船隻與

希蘭的船隻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，裝載金銀、象牙、猿猴、孔雀回來。” 
 
“敬畏主”是聖經智慧文學的關鍵主題。向神存尊重之心，敬畏祂的權柄和威嚴，這是發現

真正智慧的出發點。箴言 1:7-9記載：“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；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。
我兒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（或譯：指教）；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，

你項上的金鏈。” 
 
（奶和橄欖油是農業社會中物質豐裕的標誌。約伯的羊群和橄欖樹那麽多，似乎他的一切都

富足有餘。） 
 
約伯記29:7-17這段有關約伯工作的描述，使許多解經家認為約伯是位法官。在約伯的年代裏，
一個法官既是巿議員也是行政官員，協助管理社區、處理糾紛。在多數情況下，這不是全職

而是兼職的工作，是根據個人在該地區的地位和聲望而給予的職位。 
 
在約伯記 30:1-8約伯以無比悲痛的語氣訴說自己現在的光景，他此前曾論及老人與尊貴人都
敬重他。但如今，他卻被卑賤的年輕人所蔑視。任何人，無論是卑賤之人在尊貴之人面前、

亦或是年少之人在長者面前，隨意放肆驕傲自滿，都是違背神的誡命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伯記 30章剩下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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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伯記 30:9-10記載約伯說：“現在這些人以我為歌曲，以我為笑談。他們厭惡我，躲在旁邊
站著，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臉上。” 
 
“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臉上。”這句經文令我們聯想到耶穌所蒙受的羞辱。除本節以外，也可

以說約伯記 30:9、12、20這三節經文各與詩篇 22:7、69:19及 22:1相類似，這些句子都讓人
聯想到耶穌基督的苦難。在某種意義上，臨到約伯的苦難與耶穌的苦難是一脈相通的。耶穌

原本全然無罪，卻承受了這世上的所有咒詛和痛苦，而約伯的苦難也無法用單純的因果報應

的邏輯來解釋。 
 
約伯記 30:11-30記載約伯說：“鬆開他們的繩索苦待我，在我面前脫去轡頭。這等下流人在
我右邊起來，推開我的脚，築成戰路來攻擊我。這些無人幫助的，毀壞我的道，加增我的災。

他們來如同闖進大破口，在毀壞之間滾在我身上。驚恐臨到我，驅逐我的尊榮如風；我的福

祿如雲過去。現在我心極其悲傷；困苦的日子將我抓住。夜間，我裏面的骨頭刺我，疼痛不

止，好像齦我。因神的大力，我的外衣污穢不堪，又如裏衣的領子將我纏住。神把我扔在淤

泥中，我就像塵土和爐灰一般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應允我；我站起來，你就定睛看我。

你向我變心，待我殘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。把我提在風中，使我駕風而行，又使我消滅在烈

風中。我知道要使我臨到死地，到那為眾生所定的陰宅。然而，人仆倒豈不伸手？遇災難豈

不求救呢？人遭難，我豈不為他哭泣呢？人窮乏，我豈不為他憂愁呢？我仰望得好處，災禍

就到了；我等待光明，黑暗便來了。我心裏煩擾不安，困苦的日子臨到我身。我沒有日光就

哀哭行去（或譯：我面發黑並非因日曬）；我在會中站著求救。我與野狗為弟兄，與鴕鳥為同

伴。我的皮膚黑而脫落；我的骨頭因熱燒焦。” 
 
因精神與肉體的痛苦以及仇敵的嘲笑苦待，約伯感到靈魂彷彿已完全離開了軀體。換言之，

裏外夾攻的恐懼使他的精神衰弱到極點，他處於幾近昏迷的狀態。 
 
“夜間我裏面的骨頭刺我”，這句也可譯為“黑夜刺我的骨頭”。作者為了更加生動地描述

夜晚約伯更為痛苦，便以黑夜刺透傷口的擬人手法進行描繪。約伯記 7:3曾以“夜間的疲乏”
來形容約伯的心境。 
 
約伯跌進了不幸與挫折的無底深淵。詩篇 69:2記載：“我陷在深淤泥中，沒有立脚之地；我
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過我身。”今天，當遇到進退維谷的兩難之境或陷入深淵時，我們也同

樣會被再也不能站起來的絕望所擊倒。然而，越是在這種時候，我們就越要側耳聆聽神的聲

音，並迫切地懇求神的幫助，以便能經歷詩篇 40:1-2所記載的神“從淤泥中，把我拉上來”
的恩典。 
 
“陰宅”指“陰間”，即死人的靈魂死後居住停留的場所。這段經文反映了約伯對生命的虛

無感。 
 
雖然深感絕望，但約伯心中仍對神的絕對主權有一定的信心。即便如此，當他處於無法理解、

難以承受之試煉時，他似乎無法宣告擺脫自己的痛苦。換句話說，他認為與自己所思所行相

比，現在的處境處於“冤枉”。我們決不能單方面地認為，約伯這樣的想法是狂妄、錯誤的。

因為從當時時代的環境來看，約伯可以說忍耐到了極限。今天，有些聖徒所受的苦難遠不如

約伯所經歷的苦，但他們卻陷入無休止的埋怨中，好像只有他們承擔了世界的一切冤屈一樣。

提摩太後書 3:12教導我們說：“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”因此，真
心跟從基督的信徒，都當堅定持守超越環境的信仰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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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仰望得好處，災禍就到了；”這是諷刺性的嘆息，內中既有抱怨，也有自嘲。由此可知，

約伯雖然不是現實祈福主義者，卻在一定程度上懷有因果報應的期待。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

言，這是十分自然的。在確立蒙福的概念時，聖徒應當摒棄極其現世而單一的享福觀。 
 
“我與野狗為弟兄，與鴕鳥為同伴。”這節經文生動地勾勒了約伯悲痛而孤獨的內心。鴕鳥

的鳴叫淒慘而悲傷，野狗的叫聲似乎是充滿痛苦的呻吟。對輝煌過去的回顧，使現實的傷痛

更加沉重，對未來的盼望則因不時襲來的懷疑和失望而搖擺不定。對約伯而言，無法逃避的

是面臨著的痛苦。雖然在程度上有所差異，我們也常面臨痛苦難堪的現實。面對這種情形，

我們通常只是本能地期盼事態的轉換。但是我們應當記住，在我們面臨的諸多困境中要學會

忍耐。 
 
約伯記 30:31記載約伯說：“所以，我的琴音變為悲音；我的簫聲變為哭聲。” 
 
約伯過去用琴和簫吹奏出的歡樂音樂，現在變成了哭泣和悲傷，他的聲音帶著哽咽，這是他

現在的光景。 
 
此前，約伯被朋友們輪番論斷攻擊，對此他也進行了明確的反駁。約伯記 31章是約伯最後一
次辯論的結尾部分。 
 
約伯記 31:1-12記載約伯說：“我與眼睛立約，怎能戀戀瞻望處女呢？從至上的神所得之分，
從至高全能者所得之業是什麽呢？豈不是禍患臨到不義的，災害臨到作孽的呢？神豈不是察

看我的道路，數點我的脚步呢？我若與虛謊同行，脚若追隨詭詐；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稱度，

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純正；）我的脚步若偏離正路，我的心若隨著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粘在我

手上；就願我所種的有別人吃，我田所産的被拔出來。我若受迷惑，向婦人起淫念，在鄰舍

的門外蹲伏，就願我的妻子給別人推磨，別人也與他同室。因為這是大罪，是審判官當罰的

罪孽。這本是火焚燒，直到毀滅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産。” 
 
約伯清楚說明自己一直過著聖潔的生活，他沒有貪戀女人。他希望他的朋友明白，他沒有犯

一般人常犯的情慾罪。 
 
約伯堅持自己沒有犯縱容慾眼去看處女的罪。他知道神察看並懲治這樣的罪。他沒有欺詐，

也沒有偏離正路，否則他就失去了田地所産的。他沒有貪戀鄰舍的妻，否則他的妻子也應當

屬別人的了，他的産業和生命都應當盡毀了。 
 
約伯實在不明白自己品行端正，為什麽會招致友人的攻擊和神嚴厲的懲罰。 
 
約伯記 31:13-15記載約伯說：“我的僕婢與我爭辯的時候，我若藐視不聽他們的情節；神興
起，我怎樣行呢？他察問，我怎樣回答呢？造我在腹中的，不也是造他嗎？將他與我摶在腹

中的豈不是一位嗎？” 
 
在約伯記 22:7-9以利法曾責難約伯苦待了軟弱、卑賤之人。事實上，在古代社會對待奴隸如
同對待禽獸的例子比比皆是。然而，約伯說自己並沒有如同對待一個物件一樣任意對待僕人，

反而視對方為平等的人。以弗所書 6:9記載：“你們作主人的，待僕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嚇
他們。因為知道，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並不偏待人。”可以說約伯是一位先知

先覺者和有信心的人，持有不亞於同時代任何人的高見和倫理意識。提摩太前書 6:2記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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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僕人有信道的主人，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；更要加意服事他；因為得服事之益處

的，是信道蒙愛的。你要以此教訓人，勸勉人。” 
 
約伯記 31:16-28記載約伯說：“我若不容貧寒人得其所願，或叫寡婦眼中失望，或獨自吃我
一點食物，孤兒沒有與我同吃；（從幼年時孤兒與我同長，好像父子一樣；我從出母腹就扶助

（原文是引領）寡婦。）我若見人因無衣死亡，或見窮乏人身無遮蓋；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

毛得暖，為我祝福；我若在城門口見有幫助我的，舉手攻擊孤兒；情願我的肩頭從缺盆骨脫

落，我的膀臂從羊矢骨折斷。因神降的災禍使我恐懼；因他的威嚴，我不能妄為。我若以黃

金為指望，對精金說：你是我的倚靠；我若因財物豐裕，因我手多得資財而歡喜；我若見太

陽發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被引誘，口便親手；這也是審判官當罰的罪孽，又是我背

棄在上的神。” 
 
整本聖經都在說孤寡是特殊的保護對象。在初期教會，見證福音的事工與對孤兒寡婦的救濟

事工同等重要。在以利法責難約伯蔑視、苦待了孤寡之後，約伯曾進行過一番反駁。在本段

經文裏，約伯更加詳細地回顧了自己的往事，想要駁倒朋友們無根無據的誹謗。因為，從年

少開始約伯就一直向那些不幸之人伸出援手。 
 
崇拜日月星辰是最為古老的偶像崇拜。尤其在埃及、亞述、巴比倫，波斯等地，人們大都尊

太陽神為最高神，奉月神為第二神。約伯所居住的地區，偶像崇拜也很嚴重。古代社會一般

都是政教合一，虛妄、虛假的宗教所帶來的誘惑非常强大。因此，我們當高度評價約伯的信

仰，他在那樣敗壞的宗教、文化背景之下堅定持守了對獨一真神的純全信心。約伯的這種信

仰態度，與三番五次背叛神而陷入偶像崇拜的以色列百姓形成鮮明對比。約伯對神只具備較

單純、樸素的知識，卻持有如此堅固的信心，何況我們這些領受神豐盛啓示和確切應許的聖

徒，豈不更當持守住自己所信仰的真道嗎？ 
 
約伯記 31:29-32記載約伯說：“我若見恨我的遭報就歡喜，見他遭災便高興；（我沒有容口犯
罪，咒詛他的生命；）若我帳棚的人未嘗說，誰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飽呢？（從來我沒有容客

旅在街上住宿，卻開門迎接行路的人；）” 
 
舊約聖經多處記錄了願望令仇敵敗亡的內容。這既可以說是報復的心理，也可說是盼望神的

公義得以實現的期待。然而，約伯似乎超越了只關注公義的層次，而羡慕憐憫仇敵的更高層

次生活。箴言 17:5記載：“戲笑窮人的，是辱沒造他的主；幸災樂禍的，必不免受罰。”箴
言 24:17也說：“你仇敵跌倒，你不要歡喜；他傾倒，你心不要快樂；”基督徒之所以要遵
行耶穌“愛仇敵”的積極誡命，是因為：第一、在我們尚與神為敵時，耶穌便為我們死了，

親自作了愛仇敵的表率。歌羅西書 1:21記載：“你們從前與神隔絕，因著惡行，心裏與他為
敵。”第二、我們的仇敵也有可能因著神的憐憫與恩典蒙召，而成為我們的弟兄。第三，咒

詛的毒箭首先給自己召致禍患，並且報復會惹動另一個報復。 
 
約伯記 31:33-40記載：“（約伯說：）我若像亞當（或譯：別人）遮掩我的過犯，將罪孽藏
在懷中；因懼怕大眾，又因宗族藐視我使我驚恐，以致閉口無言，杜門不出；惟願有一位肯

聽我！（看哪，在這裏有我所劃的押，願全能者回答我！）願那敵我者所寫的狀詞在我這裏！

我必帶在肩上，又綁在頭上為冠冕。我必向他述說我脚步的數目，必如君王進到他面前。我

若奪取田地，這地向我喊冤，犁溝一同哭泣；我若吃地的出産不給價值，或叫原主喪命；願

這地長蒺藜代替麥子，長惡草代替大麥。約伯的話說完了。” 
 
“我若像別人遮掩我的過犯，將罪孽藏在懷中；”本節中“別人”希伯來原文是“亞當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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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，可以說這是指第一個人“亞當”的固有名詞。在這裏約伯提到墮落的亞當逃避神的事

件。自亞當墮落之後，所有人都淪為罪惡的俘虜。為了從中獲得釋放，有人倡導高度的人格

修養，有人則索性一味地放蕩沉淪，使良心日益遲鈍麻木。然而，這些努力都有不可突破的

局限性，而且本身就是虛妄的。在這段經文中，約伯在神面前毫無畏懼地主張自己是無愧於

心的。 
 
在約伯與三位友人的辯論中，旁邊圍著一群人聽他們講話。當約伯結束談話，群眾中有一位

叫以利戶的開始講話了，一直講到神介入為止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下一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約伯記 32章的
研讀與查考，請大家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明白的地

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讓我們知

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